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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适享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21）杭
仲01字第51号申请人罗毅与你方及吴瑾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
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指）定仲裁员声
明书、仲裁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
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式）、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

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
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
2021年5月18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委第四仲裁庭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本委开庭地
址：杭州市湖墅南路 356 号锦绣大厦 7 楼，邮编
310005，电话0571－88387383）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1年2月26日

仲裁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3月15日10时起至2021年3月16日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东舟6”轮，曾用名：金龙678，船籍

港：东莞，船舶类型：一般干货船，总长 81.00 米，船宽：13.20
米，型深 7.60 米，总吨位 2261，净吨位 1266，建造完工时间：
2003年11月07日，建造厂：仪征市扬子船舶修造厂。现停泊
于广东省江门市。

承办法官联系电话：0574- 89285052（李）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

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
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承办法官：0574- 89285052（李）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拍卖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宁波市镇海鸿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补充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2021年2月8日在公司网站
（http://www.gwamcc.com/HiringDetail.aspx?liName=64&ID=56561）及浙江

法制报刊登了对宁波市镇海鸿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进行公开竞
价转让公告。公告内容中关于象山信联能源有限公司本金余额及利息余额描
述有误，故刊登补充公告予以修正，同时对竞价日期进行顺延。具体如下：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宁波市镇海鸿鹰电力燃料
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截至2020年10月20日，债权总额为
人民币2,229.89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为人民币1,608.98万元，利息为人民币620.91
万元（具体见下表,债权本息均计算至2020年10月20日，之后的利罚息依据借款
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或破产管理人确权的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或管理人确
权内容为准）。截至基准日2020年10月20日前，该3户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
和利益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转让给买受人。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淘宝资

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长城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
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依法成立的企业法
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一定的资金实
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竞价日期为2021年3月
8日10时至2021年3月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起拍价1,200.00万元，保证金200.00万元，增价幅度5.00万元或其整数倍。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
准，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陆先生/蒋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065596/87067795
邮件地址：ylu1@gwamcc.com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yyuan@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2月26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宁波市镇海鸿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宁海县乐业机电有限公司

象山信联能源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7,000,000.00

4,100,000.00

4,989,805.36

16,089,805.36

利息余额

4,739,863.46

1,469,271.54

0.00

6,209,135.00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20日

担保方式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

法院公告
2021年2月26日

（2021）浙0281民初1365号
上海安能聚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余姚分

公司、秦冬冬：原告王需要诉被告上海安能聚创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余姚分公司、杨木生、余宏、秦冬
冬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们下落不
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有关
文书。原告王需要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共同支付
原告损失19260.77元（其中医疗费10924.53元、误工
费3343.84元、护理费2612.40元、住院伙食费900元、
营养费480元、交通费1000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由
四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
于2021年5月25日8时50分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87号

李节阳：原告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李节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1.判令
被告李节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元，支付利息
1149.35元（计算至2020年8月6日）以及从2020年8
月7日起至借款还清日止按年利率14.04%计算的利
息，赔偿原告律师代理费损失2000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7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5月7日09时50分
在本院马渚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9550号

湖南九成日用品有限公司、谢拥军、严志成、贺
姝婷、李亚敏: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奇兴无纺布有限
公司与被告湖南九成日用品有限公司、谢拥军、严志
成、贺姝婷、李亚敏、李亚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现
已审理终结。本院制作（2020）浙0282民初9550号
民事判决书，现李亚莉提出上诉，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67号

沈亚平：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中杰布行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小额诉讼程序转简易程序民事裁定书。原告起诉要
求：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4994元。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5月14日上
午8时15分在本院逍林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69号

曹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中杰布行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小额诉讼程序转简易程序民事裁定书。原告起诉要
求：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5556元。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5月14日上
午8时30分在本院逍林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75号

陆玉龙：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中杰布行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小额诉讼程序转简易程序民事裁定书。原告起诉要
求：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30875元。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5月14日上
午8时45分在本院逍林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166号

河北乾浦化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32MA0ETX3QXW）、窦凯鹏(1301321989****0098)：
原告宁波季诺化学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河北乾浦化
工有限公司、窦凯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河北乾浦化工
有限公司立即返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元及逾期
利息6160元（利息自2020年8月1日暂计至2020
年11月30日，2020年12月1日起的利息按年利率
15.4％计至实际偿清之日止），合计106160元；2.请
求判令被告窦凯鹏就第一项诉请金额承担连带付
款责任；3.请求判令两被告承担保全费1020元及全
部案件受理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5月10日
下午15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29号

张小峰：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腾达汽车维修部与被告张小峰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5月31日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680号

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
告温州市万事达焊接设备制造公司与被告深圳华
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2021)浙0303民初6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5月19日14时30分在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依法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24民初485号

陈晓芳：本院受理原告王银嫦诉被告陈晓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19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1%从2021年
1月9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瓯北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154号

嘉兴海懋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
联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海懋纺织有限
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2800号

卢国江、徐学挺：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宏冠新型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万虹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卢国江、第三人徐学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411民
初28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 1 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925号

刘建新（户籍所在地：海盐县元通街道凤凰社区
甲娄里22号）:本院受理的原告顾新良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判令你归还
157042元及自2020年10月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拆
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还款利息损
失。自本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1
年6月9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8审判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1009号

浙江思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
宁爱朗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思屹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以下诉讼请求：判
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99660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算）。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原告提
供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
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二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57号

宋俊烨：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2民初57号原
告俞旦婷与被告宋俊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或者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程序民
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
知手册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
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
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
满后15日内。本案于2021年6月4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3民初2262号

王定英：原告王建、王娟诉你等12名被告侵权责
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
0723民初226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3民初91号

陈萍：本院受理原告金向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3民初9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萍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归还原告金向东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
利息（利息自2016年11月10日起至2020年8月19
日止按月息15‰计算，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归还
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金向东
的其他诉讼请求。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3破21号
2019年11月9日,本院裁定受理对东阳市三洋

电缆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查明,债务人东阳市
三洋电缆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07
条、第120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裁定宣
告东阳市三洋电缆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三洋
电缆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99号

杨发忠：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与被告杨发忠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由被告赔偿原告支付的保
险理赔款3465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
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
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组成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2021年5月25日9时30分在本院诉讼服
务中心2楼第2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
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825民初166号

周晓敏：本院受理原告龙游御工坊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与你及柳桂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告
知书、扫黑除恶通告。原告起诉请求：1.要求两被告
立即支付货款22620元整；2.要求两被告从起诉之
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6%的标准向原告支付
货款滞纳金。 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5月24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904号

徐海勇（身份证号码3326031978****0316）：
本院受理原告何小青与被告徐金荣、张日祥及你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原告要求被告徐金荣、徐海勇、张日祥立即偿还借款
人民币300000元及自2020年8月21日起按月利率
1.5%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以不超过全国银
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
算至2021年1月20日为1925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罗婷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仙桥、人民陪
审员潘正林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21年5月
19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177号

王玲平（身份证号码：3326031980****6483）：
本院受理原告李德忠诉被告王玲平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
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人民币20000
元及利息（息自2019年9月21日起按月利率1.5%
计算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之）。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颊梅英、
沈敬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21年5月10日9
时4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4377号

牟琳韬：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你及被告张定荣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1004民初437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牟琳
韬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信用
卡透支本金23606.25元及截至2020年9月1日的利
息1414.46元、费用2000元，并支付按本金23606.25

元按月利率2%自2020年9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被告张定荣对上述款项负连
带责任，被告张定荣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牟
琳韬追偿。案件受理费54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190元，由被告牟琳韬、张定荣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1494号

葛亮、王淑莹：本院受理原告台州杰诺鞋材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陈梅夫起诉要
求判令：1.依法判令二被告支付热熔胶货款计人民
币59235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的答辩及举证期限均为自公告送达
期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你应在答辩期限内向本院
民二庭提出答辩状，不提出的，不影响本院审理，你
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在举证期限内不
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2021年5月
18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二十审判庭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你应于前述时间前来应诉，逾期本
院将依法裁判。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81民催101号

申请人台州创龙机电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温岭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溪支行出具的号码为
4020005131050470，金额为50000元，收款人为台
州创龙机电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81民初8792号

俞海涵：本院受理原告杨光明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1081民初879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81民初9519号

梁耿：本院受理原告黄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浙1081民初951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24民初3938号

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乐丰村陈帮庭：原告张君
炉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1024民初3938号民事判
决：被告陈帮庭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张君炉借款100000元及利息（自2020年 9月18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300元，
公告费350元，合计2600元，由被告陈帮庭负担。本
公告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浙江豪磊石业有限公司遗失“合同专用
章”一枚(3307030056314),现声明此合同章作
废。 浙江豪磊石业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6日

遗失声明


